附件7：
填表说明

一、申请审批表

详见附件3审批表内容要求。
二、推荐汇总表

1、培养单位统一为“南通大学”；

2、基层单位按照各学院（系、所）规范全称填写；

3、入学年月格式为“******”。

三、科研成果、获奖汇总表

1、科研成果、获奖情况汇总表，各学院（部）需要将纸质稿交至主校区逸夫楼6-116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办公室，电子稿发至yszk@ntu.edu.cn；

2、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界定时间期限为：研究生入学日—2017年9月13日，以前已经用于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科研成果或奖项不得在本次申请时重复使用。研究生获奖情况只填写校级及以上获奖（含校级奖励）, 任职需一年以上；

3、研究生科研成果应是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其他均视为无效，增刊等不在统计之列；需注明刊物级别、篇数、刊物名称、作者排名、见刊时间等。

四、填表要求

1、符合条件的研究生认真填写《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附件3）并双面打印，一式5份，其中申报理由限表格内填写，不要加页。

表中推荐意见由导师填写，评审情况由学院（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填写，基层单位意见由学院（部）领导填写并加盖学院（部）公章。

2、博士、硕士研究生需同时填写《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基本信息表》（附件4）《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基本信息表》（附件5），同时填写个人成果登记表（附件6）一式1份，并按顺序提供与表中内容相一致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